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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 ２２，２４７，４６０ ３．８５％ ２４，２０８，２４４ ３．５６％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天津奇安叁号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２２，２４７，４６０ ３．８５％ ２２，２４７，４６０ ３．２７％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３６个月

国投 （上海 ）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
企业 （有限合伙） ２０，８５２，１００ ３．６１％ ２０，８５２，１００ ３．０７％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５５８，１４０ ２．１７％ １２，５５８，１４０ １．８５％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和谐成长二期 （义乌 ）投资 中心 （有限 合
伙 ） １１，４４１，５２０ １．９８％ １１，４４１，５２０ １．６８％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中金启元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
金 （湖北）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７，６７１，７８０ １．３３％ ７，６７１，７８０ １．１３％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天津聚信捌号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７，０９６，１４０ １．２３％ ７，０９６，１４０ １．０４％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嘉兴沸点安企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６，５２１，０４０ １．１３％ ６，５２１，０４０ ０．９６％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畅网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 ６，１３７，１００ １．０６％ ６，１３７，１００ ０．９０％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北京中关村龙门基金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５，２２９，９００ ０．９１％ ５，２２９，９００ ０．７７％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北京新动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５，０２３，２５６ ０．８７％ ５，０２３，２５６ ０．７４％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重元贰号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０２３，２５６ ０．８７％ ５，０２３，２５６ ０．７４％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焜烨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 ４，４３４，４８０ ０．７７％ ４，４３４，４８０ ０．６５％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网安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 ３，９２２，５６０ ０．６８％ ３，９２２，５６０ ０．５８％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金奇禾信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８３５，６２０ ０．６６％ ３，８３５，６２０ ０．５６％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咸宁市凯旋机会成长基金（有限合伙） ３，８３５，６２０ ０．６６％ ３，８３５，６２０ ０．５６％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磐厚蔚然 （上海 ）网络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 ３，７６７，４４３ ０．６５％ ３，７６７，４４３ ０．５５％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杭州创合精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 ３，３０５，３４０ ０．５７％ ３，３０５，３４０ ０．４９％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璟航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 ３，２７７，８００ ０．５７％ ３，２７７，８００ ０．４８％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赤峰京福创业投资基金中心 （有限合伙 ） ３，１３７，９４０ ０．５４％ ３，１３７，９４０ ０．４６％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腾宁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 ２，９６６，２２０ ０．５１％ ２，９６６，２２０ ０．４４％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招银国际金融控股 （深圳 ）有限公司 ２，８７７，１２０ ０．５０％ ２，８７７，１２０ ０．４２％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鹰潭汇菁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 ２，７５４，５４０ ０．４８％ ２，７５４，５４０ ０．４１％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上海赛领汇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２，６１５，２２０ ０．４５％ ２，６１５，２２０ ０．３８％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江苏景枫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１１，６２８ ０．４３％ ２，５１１，６２８ ０．３７％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上海镕然信息技术服务中心 （有限合伙 ） ２，５１１，６２８ ０．４３％ ２，５１１，６２８ ０．３７％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北京协同创新京福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 ２，３０９，５８０ ０．４０％ ２，３０９，５８０ ０．３４％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宁波正坤博畅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 ２，３０１，４８０ ０．４０％ ２，３０１，４８０ ０．３４％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福建兴和豪康股权并购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 ２，０５５，２４０ ０．３６％ ２，０５５，２４０ ０．３０％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青莹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 １，９２８，３４０ ０．３３％ １，９２８，３４０ ０．２８％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福州市麦克信投资有限公司 １，９１８，０８０ ０．３３％ １，９１８，０８０ ０．２８％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翊翎企安 （青岛 ）投资 合伙 企业 （有限 合
伙 ） １，９１８，０８０ ０．３３％ １，９１８，０８０ ０．２８％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厦门市华天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 １，９１８，０８０ ０．３３％ １，９１８，０８０ ０．２８％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京福华尚 （台州 ）资产 管理 中心 （有限 合
伙 ） １，８３０，６００ ０．３２％ １，８３０，６００ ０．２７％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３０，６００ ０．３２％ １，８３０，６００ ０．２７％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天津景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 １，６３２，５５８ ０．２８％ １，６３２，５５８ ０．２４％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北京中安信诚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 １，４８３，３８０ ０．２６％ １，４８３，３８０ ０．２２％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新余润信鼎浩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１，３７７，０００ ０．２４％ １，３７７，０００ ０．２０％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珠海瑗琦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 １，３７７，０００ ０．２４％ １，３７７，０００ ０．２０％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上海雨树沸点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１，３７７，０００ ０．２４％ １，３７７，０００ ０．２０％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深圳度量聚兴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１，３７７，０００ ０．２４％ １，３７７，０００ ０．２０％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广州越秀金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１，３０７，３４０ ０．２３％ １，３０７，３４０ ０．１９％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宁波高利盛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３０７，３４０ ０．２３％ １，３０７，３４０ ０．１９％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苏州市华田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 １，２５５，８１４ ０．２２％ １，２５５，８１４ ０．１８％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红美翊翎投资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 １，２５５，８１４ ０．２２％ １，２５５，８１４ ０．１８％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上海国和二期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１，２５５，８１４ ０．２２％ １，２５５，８１４ ０．１８％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福建平潭兴禾信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１，１０１，６００ ０．１９％ １，１０１，６００ ０．１６％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佛山红土君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 ７８４，６２０ ０．１４％ ７８４，６２０ ０．１２％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腾溢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 ５９３，４６０ ０．１０％ ５９３，４６０ ０．０９％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嘉兴沸点安企二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 ５９３，４６０ ０．１０％ ５９３，４６０ ０．０９％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宁波安达新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 ５２９，４５１ ０．０９％ ５２９，４５１ ０．０８％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深圳市红土长城中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 （有限合伙 ） ５２３，２６０ ０．０９％ ５２３，２６０ ０．０８％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上海衡峥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５２３，２６０ ０．０９％ ５２３，２６０ ０．０８％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宁波安达广德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３２６，５１２ ０．０６％ ３２６，５１２ ０．０５％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共青城惠华启航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２３，１０７ ０．００％ ２３，１０７ ０．００％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 － ２，０３８，８３２ ０．３０％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２４个月

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 － － １５，７２１，９２５ ２．３１％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 － １，９６０，７８４ ０．２９％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北京电视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 － １，７８２，５３１ ０．２６％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 － １，７８２，５３１ ０．２６％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 － １，７４６，８８０ ０．２６％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国开科技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 ８９１，２６５ ０．１３％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 － － ８９１，２６５ ０．１３％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网下限售股份 － － ３，９２７，８０２ ０．５８％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６个月

小 计 ５７７，６７４，４２１ １００．００％ ６１０，３７９，０２０ ８９．８１％ －
二、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 ６９，２３６，９８０ １０．１９％ －
小 计 － － ６９，２３６，９８０ １０．１９％ －
合 计 ５７７，６７４，４２１ １００．００％ ６７９，６１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八、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持股数量前十名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１ 齐向东 １４９，５６１，６４０ ２２．０１％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３６个月

２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明洛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１２１，９６２，２４０ １７．９５％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３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安源创
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４９，６７９，４６０ ７．３１％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３６个月

４ 天津奇安壹号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４０，６５３，９００ ５．９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５ 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 ２４，２０８，２４４ ３．５６％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６ 天津奇安叁号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２２，２４７，４６０ ３．２７％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３６个月

７
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
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

合伙）
２０，８５２，１００ ３．０７％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８ 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 １５，７２１，９２５ ２．３１％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９ 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
司 １２，５５８，１４０ １．８５％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１０ 和谐成长二期（义乌）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１１，４４１，５２０ １．６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合计 ４６８，８８６，６２９ ６８．９９％ －

九、本次战略配售情况
（一）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 保荐机依法设立的相关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

略配售，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 》
第十八条规定确定本次跟投的股份数量和金额，本次跟投的股份数量为２，０３８，８３２股，占本
次发行股票数量的２％，跟投金额为１１，４３７．８５万元。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跟获配股票
的售期为２４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其他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情况
发行人、主承销商向其他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获配数量（股）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

１ 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 １５，７２１，９２５ １５．４２％
２ 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 １，９６０，７８４ １．９２％
３ 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９６０，７８４ １．９２％
４ 北京电视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８２，５３１ １．７５％
５ 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７８２，５３１ １．７５％
６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１，７４６，８８０ １．７１％
７ 国开科技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１，２６５ ０．８７％
８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８９１，２６５ ０．８７％

合计 ２６，７３７，９６５ ２６．２３％

上述战略投资者本次跟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１２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本次发行数量为１０１，９４１，５７９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１５％，全部为公

开发行新股。
二、每股价格： ５６．１０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元 ／ 股。
四、发行市销率：
（一）１０．２７倍 （每股收入按照２０１９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营业

收入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二）１２．０９倍 （每股收入按照２０１９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营业

收入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发行市净率：３．６６倍（按照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本公司尚未实现盈利。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１５．３３元（按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 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７１，８９２．２６万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３２，３２５．３２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５３９，５６６．９４万
元。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０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编号为ＸＹＺＨ ／ ２０２０ＢＪＡ１２０５１３的《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２０２０年７
月２０日１４时止，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６７，９６１．６０万元，实收股本为６７，９６１．６０万元。

九、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项目 金额

保荐承销费用 ２８，９９４．６１万元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１，３４４．６７万元

律师费用 １，２００．００万元

评估费用 １００．００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３５．８５万元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１５０．１９万元

合计 ３２，３２５．３２万元

注：上述各项费用不含增值税。 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
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发行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 ／ 发行股数）为：３．１７元 ／ 股。
十、募集资金净额：５３９，５６６．９４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本次发行没有采取超额配售选择权 ，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为

４７，７８５户。
十二、发行与认购情况：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２８，７７６，７９７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２８．２３％。网上有效申购数量为 ５２，８１５，９９５，０００股，对应的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约为 ３，７００．８０１９倍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１，５８８，０００股 ，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４０８７３９８％，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２１，５５８，８６３股，放弃认购数量２９，１３７股。 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５１，５７６，７８２股，其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５１，５７６，７８２股，放弃认购数量０股。 本
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２９，１３７股。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的合并及母公
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
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ＸＹＺＨ ／ ２０２０ＢＪＡ１９０００９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对公
司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止期间的
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
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ＸＹＺＨ ／ ２０２０ＢＪＡ１２０４０５号《审阅报告》，发表了如下意见：
“根据我们的审阅，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未能公允反映奇安信公司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２０年１－３月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
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

本上市公告书中已披露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资产负债表、２０２０年１－６月及可比期间２０１９年
１－６月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２０２０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在本上
市公告书中披露， 请查阅本上市公告书附件。 公司上市后不再单独披露２０２０年半年度报
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２０２０年１－６月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变动比例

总资产 ６４８，１３２．７８ ７１５，４８５．７１ －９．４１％
总负债 ２１４，５００．２０ ２１１，４２４．４７ １．４５％
净资产 ４３３，６３２．５８ ５０４，０６１．２４ －１３．９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４３３，０１７．６５ ５０２，２４９．０７ －１３．７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７．５０ ８．６９ －１３．７８％
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 ３３．１０％ ２９．５５％ ３．５５％

项 目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１００，７００．１６ ９７，７６０．６３ ３．０１％
营业利润 －６９，４１４．００ －６０，２７９．６６ １５．１５％
利润总额 －７１，０４３．９３ －６０，５５５．３８ １７．３２％
净利润 －７０，９３８．０２ －６０，４４０．３４ １７．３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９，２３１．４２ －５５，２５１．６１ ２５．３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７１，３４７．０８ －５６，０６４．４３ ２７．２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９，６４１．９７ －８４，１５２．７３ ６．５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４８３．７３ －１４，９６２．０６ －２３．２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１，０７５．９１ －１０，５５３．９１ －３９４．４５％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７０，０４９．７９ －１０９，６６８．７０ －３６．１３％

二、２０２０年１－６月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经营情况简要说明
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加２，９３９．５３万元 ，增幅３．０１％；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同比减少１３，９７９．８１万元，亏损较２０１９年１－６月增长２５．３０％；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同比减少１５，２８２．６５万元 ， 亏损较 ２０１９年 １－６月增长
２７．２６％。

１、营业收入
公司２０２０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增加２，９３９．５３万元，增幅３．０１％，尽管２０２０年上半年营

业收入较上年同比略有增长， 但是由于２０２０年上半年新冠病毒疫情对公司在新订单的签
订、在手订单的发货、收货、项目的实施、验收等方面的影响，使得公司２０２０年上半年营业
收入的同比增幅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２、营业成本
公司２０２０年上半年营业成本同比减少６９５．８６万元，下降比例为１．７３％，２０２０年上半年毛

利率为６０．８０％，较２０１９年同期毛利率水平略有提升。
３、期间费用
（１）销售费用
公司２０２０年上半年销售费用为６１，２６１．１３万元，同比增加７，３７５．９９万元，增幅为１３．６９％。

主要原因为：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持续增长，公司销售及技术类人员数量有所增加，使得
职工薪酬及场地使用费有所增加；此外，公司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开始支付北京２０２２年冬奥会赞
助费，使得市场营销费有所增加。

（２）管理费用
公司２０２０年上半年管理费用为２３，２２９．９２万元，同比增加３７２．４１万元 ，与上年同期基本

持平。
（３）研发费用
公司２０２０年上半年研发费用为５４，６１１．５７万元 ， 同比增加３，３８３．２６万元 ， 同比增幅为

６．６０％。主要原因为： 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公司研发人员数量较２０１９年同期有所增加，使得研发费
用中的职工薪酬有所增加。

６、净利润
公司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净利润为－７０，９３８．０２万元，净亏损同比增加１０，４９７．６９万元，主要是

由于公司生产经营规模持续扩大，销售、管理、研发类人员同比均有所增加，使得职工薪酬
有所增加，此外场地使用费、市场推广费、折旧摊销等费用也有所增加。 而上半年为网络安
全行业收入淡季，并且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公司的生产经营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营业
收入的增幅低于期间费用增幅， 使得公司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净利润亏损额同比增长１７．３７％，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亏损额同比增长２５．３０％，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亏损额同比增长２７．２６％。

（二）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公司总资产为６４８，１３２．７８万元 ，较上年末减少６７，３５２．９３万元 ，降

幅９．４１％，主要系由于货币资金及应收账款较上年末减少所致；公司总负债为２１４，５００．２０万
元 ，较上年末增加３，０７５．７３万元 ，增幅１．４５％，负债规模与上年末基本持平 ；公司净资产为
４３３，６３２．５８万元，较上年末减少７０，４２８．６６万元，降幅１３．９７％，主要系由于公司２０２０年上半年
的净利润为－７０，９３８．０２万元所致。

（三）现金流量简要说明
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８９，６４１．９７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

少５，４８９．２４万元， 主要系由于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影响，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公司经营收款增幅低
于经营支出增幅所致。

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１１，４８３．７３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
加３，４７８．３３万元，主要系由于２０２０年上半年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３１，０７５．９１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４１，６２９．８２万元，主要系由于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公司及子公司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本公司已与保荐机构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海淀园支行分别签订了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对发行
人、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 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监管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１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建外大街支行 １１０９１１７０２６１０６６８
２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建外大街支行 １１０９１１７０２６１０６０６
３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建外大街支行 １１０９１１７０２６１０９９９
４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建外大街支行 １１０９１１７０２６１０６２３
５ 北京银行中关村海淀园支行 ２０００００３０２７０５０００３５４０８７７９
６ 北京银行中关村海淀园支行 ２０００００３０２７０５０００３５４０８５３８
７ 北京银行中关村海淀园支行 ２０００００３０２７０５０００３５４０８３３８

除此之外，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披露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规定的重大事件，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业务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未订立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董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内容无异常；公司未召开监事会或股东大会。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６６号４号楼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０３９
传真：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４５０
保荐代表人：董军峰、李彦斌
项目协办人：梁文
项目组其他成员：曾宏耀、杨明赫、薛屿晨、张宗源、许杰、刘喆汀、王浩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科创板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 《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规定，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条件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担任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
人，推荐其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三、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董军峰先生：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部执行总经理 ，

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 ：澜起科技 ＩＰＯ、仙琚制药 ＩＰＯ、华谊兄弟 ＩＰＯ、光线传媒 ＩＰＯ、中
广天择ＩＰＯ、上海贝岭并购重组 、拓尔思并购重组 、贝瑞基因借壳天兴仪表 、慈文传媒借
壳禾欣股份等。 作为保荐代表人现在尽职推荐的项目有 ：恒玄科技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 、 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
业板上市 。

李彦斌先生：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部总监，曾主持或
参与的项目有 ：金自天正ＩＰＯ、新野纺织ＩＰＯ、美邦服饰ＩＰＯ、汇川技术ＩＰＯ、亿通科技ＩＰＯ、
岭南园林ＩＰＯ、祥和实业ＩＰＯ、凯迪股份ＩＰＯ、厦门银行ＩＰＯ，中航三鑫非公开发行、福田汽车
非公开发行、平潭发展非公开发行、同仁堂可转债、京能热电重大资产重组等项目等。 作为
保荐代表人现在尽职推荐的项目有：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 、延长锁定期限以及股东持

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股东
（１）齐向东先生
本人作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董事，持有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份，且持股比例５％以

上。 本人特作出如下不可撤销的承诺：
“一、关于所持股份的承诺
１、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质押情形，本人未在该等股份上设置任何第三人

权益，未对该等股份所含的投票权、收益权作任何限制性安排，该等股份不存在任何质押、
被冻结或权属争议以及其它权利限制的情况，也不存在委托持股 、信托持股等情形，本人
未对该等股份作出任何其他潜在协议安排。

二、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１、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等规定的要

求，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和离职后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不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所持的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转让双方存
在控制关系或者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后，可豁免
前述承诺。

２、自发行人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价”），或者发行人股票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
交易日，则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本人所持发行人上述股票的锁
定期限将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３、如发行人本次发行后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原因
除权、除息的，则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调整发
行价。

三、关于持股意向的承诺
１、本人持续看好发行人以及其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 ，且认为上市即公开发行股票的

行为是发行人融资的一种重要手段，而非短期套利的投机行为。 因此，本人愿意在较长一
定时期、较稳定地持有发行人股票。

四、关于减持股份的承诺
１、若发行人在股票上市时未盈利，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本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

起３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首发前股份；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第４个会计年度和第
５个会计年度内，每年减持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２％。

２、在本人担任发行人的董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
的２５％。

３、本人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
市审核问答》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等规定的要求进行锁
定安排以及锁定期届满后的股份减持安排。 如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相关规则等规定另有要求或该等规定有所调整的，则本人将按届时有效的相关要求执行。

４、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发行人本次
发行后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原因除权 、除息的 ，则应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调整发行价 ），并应符合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等规定的要求，累积减持数量不超过本
人所持本次发行前股份的１００％。

５、本人减持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如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等规定另有要求的，从其规定），并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等规定的要求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６、本人对上述事项承诺相应法律责任。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擅自减持发行人股份的，
则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所得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７、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本承诺。 ”
（２）安源创志、奇安叁号
安源创志、奇安叁号作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齐向东先生控制的企业 ，特作出如下

不可撤销的承诺：
“一、关于所持股份的承诺
１、本合伙企业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质押情形，本合伙企业未在该等股份上设

置任何第三人权益，未对该等股份所含的投票权、收益权作任何限制性安排，该等股份不
存在任何质押、被冻结或权属争议以及其它权利限制的情况，也不存在委托持股 、信托持
股等情形，本合伙企业未对该等股份作出任何其他潜在协议安排。

二、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１、本合伙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等规定

的要求，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不委托他人管理本合伙企
业 ／ 本公司所持的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转让双方
存在控制关系或者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后，可豁
免前述承诺。

２、自发行人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价”），或者发行人股票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
交易日，则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本合伙企业所持发行人上述股
票的锁定期限将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３、如发行人本次发行后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原因
除权、除息的，则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调整发
行价。

三、关于持股意向的承诺
１、本合伙企业持续看好发行人以及其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 ，且认为上市即公开发行

股票的行为是发行人融资的一种重要手段，而非短期套利的投机行为。 因此，本合伙企业
愿意在较长一定时期、较稳定地持有发行人股票。

四、关于减持股份的承诺
１、若发行人在股票上市时未盈利，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本合伙企业自发行人股票上

市之日起３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首发前股份；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第４个会计年
度和第５个会计年度内，每年减持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２％。

２、本合伙企业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等规定的要求
进行锁定安排以及锁定期届满后的股份减持安排。 如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相关规则等规定另有要求或该等规定有所调整的， 则本合伙企业将按届时有效的
相关要求执行。

３、本合伙企业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发行
人本次发行后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原因除权 、除息的 ，
则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调整发行价），并应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等规定的要求，累积减持数量不超
过本合伙企业 ／ 本公司所持本次发行前股份的１００％

４、本合伙企业减持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如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等规定另有要求的，从其规定 ），并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等规定的要求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５、本合伙企业对上述事项承诺相应法律责任。 如本合伙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擅自减持
发行人股份的，则本合伙企业减持发行人股份所得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

（二）其他持股５％以上股东
本合伙企业作为持有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份的股东，且合计持股比例为５％以上，特作

出如下不可撤销的承诺：
“１、本合伙企业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质押情形，本合伙企业未在该等股份上设

置任何第三人权益，未对该等股份所含的投票权、收益权作任何限制性安排，该等股份不
存在任何质押、被冻结或权属争议以及其它权利限制的情况，也不存在委托持股 、信托持
股等情形，本合伙企业未对该等股份作出任何其他潜在协议安排。

２、本合伙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等规定
的要求，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不委托他人管理本合伙企业所
持的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３、本合伙企业持续看好发行人以及其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 ，且认为上市即公开发行
股票的行为是发行人融资的一种重要手段，而非短期套利的投机行为。 因此，本合伙企业
愿意在较长一定时期、较稳定地持有发行人股票。

４、本合伙企业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等规定的要求
进行锁定安排以及锁定期届满后的股份减持安排。 如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相关规则等规定另有要求或该等规定有所调整的， 则本合伙企业将按届时有效的
相关要求执行。

５、本合伙企业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发行
人本次发行后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原因除权 、除息的 ，
则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调整发行价），并应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等规定的要求，累积减持数量不超
过本合伙企业所持本次发行前股份的１００％。

６、在本合伙企业作为持有发行人５％以上股份的股东期间，本合伙企业减持股份前，应
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如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等规定
另有要求的，从其规定），并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等规
定的要求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７、本合伙企业对上述事项承诺相应法律责任。 如本合伙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擅自减持
发行人股份的，则本合伙企业减持发行人股份所得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

（三）其他持股５％以下股东
本公司 ／ 合伙企业作为持有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份的股东， 且合计持股比例为５％以

下，特作出如下不可撤销的承诺：
“１、本合伙企业 ／ 本公司为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公司 ／ 合伙企业 ，不存在根据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合伙协议 ／ 公司章程需要终止的情形。
２、本合伙企业 ／ 本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质押情形，本合伙企业 ／ 本公司未

在该等股份上设置任何第三人权益，未对该等股份所含的投票权、收益权作任何限制性安
排，该等股份不存在任何质押、被冻结或权属争议以及其它权利限制的情况，也不存在委
托持股、信托持股等情形，本合伙企业 ／ 本公司未对该等股份作出任何其他潜在协议安排。

３、本合伙企业 ／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法律 、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
规则等规定的要求，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不委托他人管理
本合伙企业 ／ 本公司所持的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份 ， 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
份 。

４、本合伙企业 ／ 本公司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等规定
的要求进行锁定安排以及锁定期届满后的股份减持安排。 如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等规定另有要求或该等规定有所调整的，则本合伙企业 ／ 本公司将
按届时有效的相关要求执行。

５、本合伙企业 ／ 本公司对上述事项承诺相应法律责任。 如本合伙企业 ／ 本公司违反上
述承诺擅自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则本合伙企业 ／ 本公司减持发行人股份所得收益归发行人
所有。 ”

（四）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本人作为发行人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特作出如下不可撤销承诺：
“１、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份 （如有 ，下同 ）不存在质押情形，本人未在该

等股份上设置任何第三人权益，未对该等股份所含的投票权 、收益权作任何限制性安排，
该等股份不存在任何质押、被冻结或权属争议以及其它权利限制的情况，也不存在委托持
股、信托持股等情形，本人未对该等股份作出任何其他潜在协议安排。

２、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内和离职后６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不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所持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所持的该部分股份。

３、若发行人上市时未盈利，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本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３个
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本次发行前股份。

４、自发行人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价”），或者发行人股票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
交易日，则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本人所持发行人上述股票的锁
定期限将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并且，本人持有的发行人上述股票在锁
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并应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的要求。 如发行人本次发行后因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原因除权 、除息的 ，则应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调整发行价。

５、在本人担任发行人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发
行人股份总数的２５％。

６、本人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
市审核问答》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进行锁定安排以及锁定期届满后的股
份减持安排。 如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等规定另有要求或该
等规定有所调整的，则本人将按届时有效的相关要求执行。

７、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本承诺。 ”
（五）监事
本人作为发行人的监事，特作出如下不可撤销承诺：
“１、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份 （如有 ，下同 ）不存在质押情形，本人未在该

等股份上设置任何第三人权益，未对该等股份所含的投票权 、收益权作任何限制性安排，
该等股份不存在任何质押、被冻结或权属争议以及其它权利限制的情况，也不存在委托持
股、信托持股等情形，本人未对该等股份作出任何其他潜在协议安排。

２、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内和离职后６个月内，本人不转让且不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所持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所持的该部分股份。

３、若发行人上市时未盈利，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本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３个
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本次发行前股份。

４、在本人担任发行人的监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
的２５％。

５、本人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
市审核问答》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进行锁定安排以及锁定期届满后的股
份减持安排。 如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等规定另有要求或该
等规定有所调整的，则本人将按届时有效的相关要求执行。 ”

（六）核心技术人员
本人作为发行人的核心技术人员，特作出如下不可撤销承诺：
“１、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份 （如有 ，下同 ）不存在质押情形，本人未在该

等股份上设置任何第三人权益，未对该等股份所含的投票权 、收益权作任何限制性安排，
该等股份不存在任何质押、被冻结或权属争议以及其它权利限制的情况，也不存在委托持
股、信托持股等情形，本人未对该等股份作出任何其他潜在协议安排。

２、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内和离职后６个月内，本人不转让且不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所持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所持的该部分股份。

３、若发行人上市时未盈利，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本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３个
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本次发行前股份。

４、 在本人担任发行人的核心技术人员期间， 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４年
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本次发行时所持发行人首发前股份总数的２５％，减持
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５、本人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进行锁定安排以及锁定期届满
后的股份减持安排。 如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等规定另有要
求或该等规定有所调整的，则本人将按届时有效的相关要求执行。 ”

二、稳定股价预案及相应约束措施
（一）发行人
发行人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事宜，作出如下不可撤销承诺：
“１、本公司股票自上市之日起三年内，如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所致，在公司连续二十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
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本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
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公司及相关主体将采取以下措施中的一项或多项稳定
本公司股价：本公司回购股票；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股票；本公司董事（独立
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票；其他证券监管部门认可的方式。

２、稳定股价方案公告之后，本公司董事会应当尽快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并及时公告董
事会决议、回购股份预案，并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回购股份预案需经本公司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相关监管部门审批或备案以后实施（如需）。

３、本公司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本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股份数量应当符合届时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回购后本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件。

４、在启动稳定本公司股价措施的条件满足时，如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负有
增持义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本公司将在公司股东大会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采取相关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本公司股东
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５、如因本公司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公司将依法向投
资者承担补偿责任。 ”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人作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特作出如下不可撤销承诺：
“１、在发行人股票上市后三年内股价达到《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规定的触发稳定股价
措施的具体条件后，本人将遵守发行人董事会根据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奇安信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后三年内稳
定股价预案》作出的稳定股价的具体实施方案（“稳定股价方案”），并根据该具体实施方案
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增持发行人股票或董事会作出的其他稳定股价的具体实施措施， 该具
体实施方案涉及股东大会表决的，将在股东大会表决时投赞成票。

２、本人将自届时公告的稳定股价方案中要求本人增持之日起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证
券交易所在二级市场买入的方式增持发行人社会公众股份， 用于增持发行人股份的资金
不高于本人上年度从发行人领取税后收入的３０％，增持完成后的六个月内将不出售所增持
的股份，增持后发行人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件，增持股份行为及信息披露应当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３、若发行人董事会制订的稳定股价方案涉及本人增持发行人股票，如本人未能履行
稳定股价的承诺， 则发行人有权自届时公告的稳定股价方案中要求本人增持之日起九十
个自然日届满后对本人从发行人领取的收入、 现金分红予以扣留， 直至本人履行增持义
务、采取相应的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为。 ”

（三）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本人作为发行人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特作出如下不可撤销承诺：
“１、在发行人股票上市后三年内股价达到《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规定的触发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条件后，
本人将遵守发行人董事会根据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 作出的稳定股价的具体实
施方案（“稳定股价方案”），并根据该具体实施方案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增持发行人股票或
董事会作出的其他稳定股价的具体实施措施。

２、本人将自届时公告的稳定股价方案中要求本人增持之日起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证
券交易所在二级市场买入的方式增持发行人社会公众股份， 用于增持发行人股份的资金
不少于本人上年度从发行人薪酬总和（税后）的３０％，增持完成后的六个月内将不出售所增
持的股份，增持后发行人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件，增持股份行为及信息披露应当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３、若发行人董事会制订的稳定股价方案涉及本人增持发行人股票，如本人未能履行
稳定股价的承诺， 则发行人有权自届时公告的稳定股价方案中要求本人增持之日起九十
个自然日届满后对本人从发行人领取的收入予以扣留，直至本人履行增持义务。 ”

自公司上市之日起三年内，若公司新聘任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公司
将要求该等新聘任的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履行公司上市时董事（独立董事
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的相应承诺。

三、股份回购及其措施的承诺
（一）发行人
发行人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事宜，作出如下不可撤销承诺：
“１、本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完善回购股份机制、依法实施

回购股份，加强投资者回报，采取合法、合理措施进行回购。
２、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就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事宜，本人作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特

作出如下不可撤销承诺：
“１、本人将积极支持发行人完善回购股份机制、依法实施回购股份，加强投资者回报。
２、本人不得滥用权利，利用发行人回购股份实施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损害发行人及

其他股东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３、本人将结合自身状况，积极增持发行人股份 ，推动发行人回购公司股份 ，并提供支

持。 ”
四、对欺诈发行上市的股份购回承诺
（一）发行人
发行人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事宜承诺：
“１、保证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的情形。
２、如本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上市的，本公

司将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５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购回程序，购回本公司本次公
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齐向东承诺：
“１、本人保证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的情形。
２、如发行人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上市的，本人

将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５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购回程序，购回发行人本次公开
发行的全部新股。 ”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股东
安源创志、奇安叁号作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齐向东先生控制的企业 ，就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事宜承诺：
“１、本企业保证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的情

形。
２、如发行人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上市的，本企业在
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５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购回程序，购回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
的全部新股。 ”

五、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后，将及时有效地将募集资金投入使用，但是由于募集资金运用

产生的效益可能无法在短期内明显体现，在股本增加的情况下，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
每股收益等指标将可能面临下降的风险。 为降低本次发行上市后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增
强公司持续回报的能力，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根据自身经营特点制定了《奇安
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
施》（以下简称“本措施”），具体内容如下：

（一）开拓市场、扩展业务，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公司将持续地改善和优化公司的技术研发体系、产品生产体系、服务支撑体系和管理

流程，稳步提升公司在网络安全行业的市场份额、品牌形象，同时积极开拓市场，努力实现
销售规模的持续、快速增长。 公司将依托研发团队和管理层丰富的行业经验，紧紧把握时
代脉搏和市场需求，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二）加快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加强募集资金管理

（下转C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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